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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學生經所屬學系及人社院學士班同意，得選人社院學士班為輔系或雙主

修。 

二、學生在獲得人社院學士班同意修讀輔系或雙主修之後方得修習限人社院學

士班學生選修之科目。 

三、選修人社院學士班為輔系之學生需任選本班一專業學程(至少18學分以上)

及一門系共同必修課程，合計為21學分以上。其中，專業學程部分請依照各

學程之副修學程學分要求，詳細共同必修請參閱「歷年入學必修科目表」，

各專業學程規定請參閱「課程說明」及「歷年入學必修科目表」。 

四、選修人社院學士班為雙主修之學生需任選本班一專業學程規定之必選修課

程(至少30學分以上)及系定必修。專業學程修課規定請另參閱「課程說明」

及「歷年入學必修科目表」。 

五、選修人社院學士班為輔系或雙主修之學生，其在原就讀學系所修習課程有與

人社院學士班必選修課程相同或類似之科目，得依規定提出申請抵免。 

六、本辦法經人社院學士班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